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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提交載於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內之企業管治報告。

董事會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及確保集團內各階層均堅守企業管治之原則。我們編製適合本公司需要之企

業管治措施及慣例，以保障股東權益及增加股東價值。此外，我們認為與股東們及投資大眾建立互信的關係是集

團成功及持續發展之關鍵，而高標準的企業管治使本集團的業務及決策過程更具透明度、問責性及獨立性，從而

提升企業管治文化和保障股東權益。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

則」）之各種守則條文（「守則條文」）。除載於「主席及行政總裁」及「重選董事」中有關偏離守則條文A.2.1、A.4.1

及A.4.2外，本公司於年內一直遵守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會

董事會組成及責任

董事會負責領導及統管本集團業務，並為本集團所有重大事項、整體策略性發展及表現負責。

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所組成。董事的個人資料及其彼此之間的相關關係已詳載於第9

頁之「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之背景資料」。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董事會一直遵守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每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擁有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之專長。此外，本公司已收到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

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關於須保持獨立性之年度書面確認函。本公司認為，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的。

董事獲適時提供有關董事之職務及責任和有關集團最新業務發展之資料。管理人員亦會提供合適及充裕之資料

予董事及董事委員會成員，使彼等了解本集團之運作。董事會及每位董事亦可單獨及獨立地聯絡高級管理人員，

以在有需要時取得額外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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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主席與行政總裁

本公司目前之主席與集團之行政總裁均由李志強先生擔任。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應區分主席與行政總裁的角

色，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

董事會認為，集團擁有一位最熟悉本集團業務的執行主席，可讓本公司更有效及有效率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

行業務計劃，發揮集團最大的效益。

董事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董事會全體成員回應本公司的特別查詢時確認，彼等在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

遵守標準守則所載之指定標準。標準守則亦適用於其他指定之集團高級管理人員。

董事會會議

年內，董事會共舉行四次會議，而每名董事之出席率如下：

出席董事

董事姓名 會會議次數 出席率

執行董事

李志強先生 4/4 100%

余美施女士 4/4 100%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偉雄先生 2/4 50%

李兆良先生 3/4 75%

阮錫明先生 3/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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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續）

董事會會議（續）

公司秘書負責所有董事會會議及委員會會議記錄並保存有關記錄。就董事會會議或委員會會議，所有董事均獲

提早寄發董事會文件連同所有適當、完整及可靠資料，以便董事瞭解本公司最新狀況及使董事在知情情況下作

出決定。會議記錄之草稿於每次會議後之合理時間內交由董事傳閱記錄草稿並發表意見，其定稿可供董事查閱。

根據目前董事會之慣例，涉及主要股東或董事之利益衝突之任何重大交易將由董事會於正式召開之董事會會議

上審議及處理。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亦載有有關規定，要求有關董事於批准彼等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擁有重大利益

之交易時放棄投票並不計入會議法定人數。

重選董事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之規定，余美施女士及李兆良先生須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有資格接受重選。

有關重選董事之資料已詳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寄發之通函。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董事會主席及／或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毋須於出任有關職位時輪值告退。守則條文第A.4.2

條規定每名董事（包括該等按指定年期委任之董事）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為實現良好之企業管治守則，

本公司將會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決議案修訂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內之有關條文。

此外，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須按指定任期獲委任。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

事並無固定任期，但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在本公司各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並膺選連任。

董事會轄下委員會

本公司致力實施良好企業管治守則。本公司已成立三個董事委員會，以協助董事會對本集團有關行政人員薪酬、

董事提名及審核方面之監控。為附合守則條文之規定，本公司董事會轄下委員會已制訂／修改其特定書面職權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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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轄下委員會（續）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其職責是檢討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組合，以確保彼等之薪

酬合理及具競爭性，保障股東權益。薪酬委員會之成員全部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由於薪酬委員會僅於去年十二月成立，因此於本年度並未召開任何會議。然而，本公司的薪酬委員會認為現時執

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僱傭合約條款均屬公平及合理。

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已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成立，其職責是甄選董事會成員及確保甄選過程的透明度。此外，為確保董事

會具廣泛代表性，提名委員會有責任釐定適合作為董事會成員之專長、資格及經驗。提名委員會有四名成員，主

席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

由於提名委員會僅於去年十二月成立，因此於本年度並未召開任何會議。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並無提名任何董

事以替補董事會空缺。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九年成立，其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擁有按上市規則要求之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

關財務管理之專長。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是檢討本集團的財務匯報過程及其內部監控系統之效力、客觀性及法規遵守標準。

審核委員會已聯同本集團管理層及獨立核數師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止中期及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實務守則。

審核委員會贊同本公司所採納的會計處理方式，並已盡力確保本報告披露的財務資料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及上

市規則附錄十六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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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轄下委員會（續）

審核委員會（續）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審核委員會共舉行三次會議，各成員的出席率如下：

董事姓名 出席會議次數 出席率

吳偉雄先生 2/3 67%

李兆良先生 3/3 100%

阮錫明先生 3/3 100%

問責及內部監控

董事確認須負責編製本公司截至回顧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載的一切資料及陳述。

本公司之外聘核數師就綜合財務報表進行報告之責任聲明載於第20頁之核數師報告內。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之核數師只提供審計服務。

本集團致力維持有效及良好的內部監控系統。其中包括，建立全面的內部監控系統及程序及清晰界定營運架構

內之權限。董事會已就其內部監控系統的有效性進行年度檢討，包括財務、營運及法規監控及風險管理功能。

股東權利及投資者關係

本公司一直本着高透明度之理念與股東及投資大眾建立關係。

董事確保適時刊登及寄發公司文件予股東。

本公司股東大會提供股東及投資大眾與董事會溝通之機會。董事會主席以及董事委員會成員或主要管理人員將

出席股東會議，以回答股東及投資大眾之問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之該等權利及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程序之詳

情已納入交予股東之所有通函。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結果將於股東會議後之營業日刊載於報章上並張貼於聯交所

網頁內。

股東大會上就重大問題提出獨立決議案，包括個別董事之選舉。


